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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芳源股份” 、“本公司” 、“发行人” 或 “公

司” ）股票将于2021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

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

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

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报告期均指2018年度、2019年度及

2020年度。

二、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44%、跌

幅限制比例为36%，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10%。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前5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5个交易日后，

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

为24个月，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为72,258,979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4.20%，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

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

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

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

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

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

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2020年经营业绩下滑，未来业绩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市场需求量经历了从下降到

逐步复苏的过程，主要客户需求量不及预期、镍钴原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的波动对

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了不利影响。 2020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520.59万元、同比下降20.40%，主要受公司产品销售均价下降等因素影响：2020年，公司

NCA三元前驱体、NCM三元前驱体的销售均价较2019年分别下降9.36%、19.42%， 主要系

销售作价期镍、钴金属平均价格下降，以及2020年高镍产品占比提高导致市场价格相对较

高的钴的含量下降所致。 若未来金属镍、钴金属市场价格进一步下降，或者公司产品进一步

高镍化即市场价格相对较高的钴的含量下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将进一步下降；同时，如果

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下降幅度超过成本下降幅度，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2018年、2019年，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94.62万元和7,453.33万元。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动力市场需求迅速增长、大客户的需求逐步释放，公司2018年、2019年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87.98%、198.78%。 随着公司利润基数逐步

增加， 若公司NCA三元前驱体主要客户需求未能持续快速增长或NCM三元前驱体客户开

发无法达到预期，公司未来业绩高速增长将不可持续。

（二）单一客户依赖的风险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 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7.28%、91.04%和80.40%； 公司来源于松下的销售收入合计分别为48,622.74万元、

76,497.54万元和62,247.70万元， 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63.00%、80.43%和62.71%，

客户集中度高、单一客户依赖将对公司以下方面产生影响：1、公司客户集中度高，若未来公

司主要客户出现技术路线转换、产品结构调整、增加新供应商或更换供应商等情况，降低对

公司产品的采购，或出现货款回收逾期、销售毛利率降低等问题，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2、公司目前经营业绩较为依赖单一客户，且目前松下NCA电池主要供给特斯

拉，若未来新客户、新产品开发不及预期，或下游市场需求变化引起松下对采购产品的技

术路线、型号、数量要求发生变更以及更换供应商，或由于特斯拉减少对松下的采购等因

素影响导致松下大幅减少对公司产品采购等情况， 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2021年，公司与松下中国的合作方式陆续调整为由公司向松下中国采购金属镍豆、金属

钴豆生产NCA三元前驱体后再向其销售，以上合作方式的变化将导致向松下中国销售NCA

三元前驱体的毛利率、单位毛利下降，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供应商高度集中的风险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 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占采购总额比重分别为

58.44%、70.26%和72.21%，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主要与上游资源行业集中度高有关。 公司对

MCC采购额占采购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7.84%、58.08%和57.55%，MCC系公司的重要供应

商。 MCC与持有公司股东五矿元鼎25.13%的财产份额的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同受中国

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五矿元鼎持有公司11.20%的股份。

随着公司的业务规模逐步扩大，公司采购需求将相应增加，如果未来公司主要供应商

的经营情况或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发生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

的不利影响。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大的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氢氧化镍、氢氧化钴、粗制硫酸镍等镍钴资源，报告期内，公司直接

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87.48%、86.35%和86.37%，系主营业务成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 受金属镍、钴价格变动及市场供需情况的影响，公司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会出现一

定波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突发性事件可能对原材料供应及价格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

“新冠”疫情可能对海外供应商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发生主要原材料供应短缺、价格大

幅上升等情况， 可能导致公司不能及时采购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或者采购成本大幅上

涨，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主要由材料价格和加工费组成，

金属镍、钴市场价格变动对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销售成本的影响不同步，导致公司毛利

率存在一定波动，2018年至2020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17.18%、20.24%和15.33%。

如果未来金属镍或钴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波动，则公司毛利率存在一定波动风险，对公司

生产经营影响较大。

（五）收入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2018年至2020年， 公司下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2.82%、66.80%和70.43%，受松下需求影响，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多集中在下半年，公司销

售收入具有一定季节性，而设备折旧、人员工资及其他费用的支出则发生较为均匀，导致公

司的经营业绩呈现较明显的上下半年不均衡的分布特征。 公司销售收入的季节性波动，及

其引致的公司净利润、经营性活动净现金流在全年的分布不均衡，将增加公司执行采购、生

产计划和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运营难度，导致公司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六）电池行业技术路线变动的风险

动力电池是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动力来源的核心部件，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是目

前市场上主流的动力电池。 2018年以来，动力电池技术的更新迭代较快，磷酸铁锂电池的长

电芯方案、无模组技术（CTP）等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其电池包的能量密度，未来两种技术路

线的竞争还会继续。 同时，氢燃料电池、固态锂电池等新技术路线不断涌现。 如果未来其他

电池技术不断开发、逐渐成熟并逐步实现产业化应用，公司若未能及时地跟进行业内技术

发展趋势，将对公司的竞争优势与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七）公司产品以NCA前驱体为主的风险

2018年至2020年，公司产品以NCA正极前驱体为主，NCA前驱体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例为80.34%、84.66%、74.14%； 作为三元前驱体重要路线之一的NCM前驱体业

务，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较低，分别为5.79%、3.80%与7.50%，公司NCM业务开

拓了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金富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客户，业务规模正

逐步释放。 公司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对下游市场变化和行业变化引起的风险抵抗能力较弱，

如果未来公司新业务、新客户拓展不及预期，或现有NCA三元前驱体产品的市场需求被其

他产品所替代，则可能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风险

2018年与2019年，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073.69万元、-9,321.23万

元，公司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由于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期，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持

续增长，应收账款和存货规模逐年增长。 2020年，公司2019年末的应收账款基本收回，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9,053.10万元。 如公司未来因发展加快、经营性投入增加等因素导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公司将会在营运资金周转上存在一定的风险。

（九）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的风险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为24.28%，本次上

市后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将进一步稀释。 一方面，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增持或者第三方发

起收购，公司将可能面临控制权转移的情况，对发行人经营管理或业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公司股权相对分散，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股东大会对于重大事项决策的效

率，从而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十）新冠疫情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及经营业绩影响的风险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2020年6月国内疫情形势总体稳定， 但境外疫情形势

仍然严峻复杂。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采购、生产和销售等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公司开展

国内外技术交流、市场调研、客户拜访、技术研发、产品反馈等相应滞后或者推迟。 新冠疫情

对日常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导致2020年全年经营业绩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公司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32.75万元，同比下降20.40%；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18.02万元，同比下降25.42%。 目前，公司主要销售和采购集中在境

外，如果境外疫情尤其是公司销售、采购的重点地区无法有效控制或出现反弹，下游客户的

市场需求萎缩，公司的境内外订单、物流、采购、市场开拓等业务持续受到影响，则公司营业

收入和盈利水平存在下降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2021年7月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2021]2318号文，同意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

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

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2021]335号批准。 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A股股本为50,874.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其中7,225.8979万股将于2021年8月6日

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芳源股份” ，证券代码为“688148” 。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2021年8月6日

（三）股票简称：芳源股份，扩位简称：芳源股份

（四）股票代码：688148

（五）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508,740,000股

（六）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80,000,000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72,258,979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436,481,021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4,000,000股，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仅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

事项”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

诺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配售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2、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

号抽签结果设置6个月的限售期，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 根据摇号结果，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18个，这部

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3,741,021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3%，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92%。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本公司符合并选择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2.1.2条第（一）款的

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

于人民币1亿元。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4.58元/股，发行后的股份总数为50,874.00万股，上市时市值人民

币23.30亿元，公司的市值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为原则，发

行人2019年、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7,399.16万元和5,518.02万元，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本公司市值及财务指标符

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Fangyuan� Environment� Co.,� 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42,874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爱平

住所：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临港工业园A区11号 （厂房一）、（厂房二）、（厂房三）、

（厂房四）、（电房）

经营范围：收集、利用：含镉废物（HW26）、含镍废物（HW46）（包括废镍镉、镍氢电

池）（凭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生产、销售：硫酸镍、球形氢氧化镍、氢氧化

钴、氯化镍、硫酸钴、电解铜、锂离子电池三元前驱体、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环境工程设计、

施工、营运；环保设备加工、制造；环境科技的开发、转让、实施；非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及向

收购企业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自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芳源股份是一家主要从事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和镍电池正极材料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用于锂电池和镍电池的制造，并最终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电动工具、储能设备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所属行业：C398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

电话：+86-0750-6290309

传真：+86-0750-6290808

电子邮箱：fyhb@fyhbchina.com

董事会秘书：陈剑良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2020年3月1日，罗爱平、吴芳、袁宇安、谢宋树、龙全安、张斌、刘京星、陈剑良、陈少安、

朱勤英、林洁萍、林卫仪和平方亿利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芳源环保股东大会、董

事会、总经理会议或其他重要会议时，就任何事项进行表决时，协议均以罗爱平、吴芳夫妇

的表决意见为准。 据此，罗爱平、吴芳夫妇实际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为28.81%。

罗爱平直接持有发行人17.69%股份，高于第二大股东贝特瑞持股比例（11.20%），为发

行人控股股东；吴芳直接持有发行人4.00%股份，罗爱平和吴芳系夫妻关系，罗爱平夫妇合

计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28.81%股份表决权。 股份公司成立以来，罗爱平一直担任发行人

的董事长、总经理，吴芳一直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副总经理，一致行动人谢宋树一直担任发

行人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一致行动人袁宇安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一致行动人龙全安一直

担任发行人副总经理，一致行动人林洁萍一直担任发行人财务总监；最近两年，一致行动人

陈剑良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会秘书，一致行动人张斌一直担任发行人副总经理，罗爱平、吴

芳夫妇可控制发行人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

综上所述，罗爱平、吴芳夫妇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罗爱平、吴芳的简历如下：

罗爱平，男，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现改名为

中南大学，下同），分别于1987年7月、1989年12月、1998年6月取得分析化学专业学士学位、

应用化学专业硕士学位、有色冶金专业博士学位。 1990年6月至1993年9月在中南工业大学

有色冶金系任助教、 讲师，1993年10月至1998年9月在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系任副教授，

1998年10月至1999年12月在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系任教授，1999年12月至2004年6月任

五邑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2002年6月至2016年3月，在芳源有限任执行董事（董事

长）、 总经理，2006年7月至2008年4月， 担任邵阳芳鑫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7年5月至2017年3月，担任芳源金属执行董事，2016年3月至今，担任芳源环保董事长兼

总经理，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 担任江门市芳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

2018年8月至今，担任芳源锂能董事长，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担任威立雅新能源科技

（江门）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担任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9年9月起至今，担任深圳市普兰德储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吴芳，女，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分别于1992

年7月、1995年3月、2001年12月取得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学士、冶金物理化学专业硕士学位、

材料学专业博士学位。 1995年4月至1999年12月， 先后任中南工业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助

教、讲师。 2001年7月至2004年10月任五邑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系讲师、副教授。 2004年10

月至2006年10月，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6年8月至2016年3月，担任芳源有

限总工程师，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任金明检测执行董事兼经理，2008年4月至今，担任芳

源金属监事，2011年3月至2016年3月，担任芳源有限董事，2016年3月至今，担任芳源环保

董事、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2018年8月至今，担任芳源锂能董事。

（二）本次发行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发行前

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持股数量 限售期限

1 罗爱平 董事长、总经理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75,822,800股，

间接持股2,545,900股

36个月

2 吴芳

董事、副总经理、研究

院院长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17,148,600股，间接持

股328,200股

36个月

3 谢宋树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1,466,700股，间接持

股488,900股

36个月

4 袁宇安 董事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15,046,100股 36个月

5 龙全安 董事、副总经理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1,134,600股，间接持

股378,200股

36个月

6 张晓峰 董事 2019.05.23-2022.05.22 间接持股60,779股 12个月

7 贺强 独立董事 2020.07.20-2022.05.22 无 -

8 邹育兵 独立董事 2019.05.23-2022.05.22 无 -

9 杨德明 独立董事 2019.05.23-2022.05.22 无 -

10 孔建凯 监事会主席 2019.05.23-2022.05.22 无

11 刘志文 监事 2019.05.23-2022.05.22 无

12 王杰 监事 2019.12.23-2022.05.22 无

13 陈少安 职工代表监事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262,500股，间接持股

87,500股

36个月

14 朱勤英 职工代表监事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288,900股，间接持股

96,300股

36个月

15 刘京星 副总经理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898,800股，间接持股

299,600股

36个月

16 张斌 副总经理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866,700股，间接持股

288,900股

36个月

17 林洁平 财务总监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367,500股，间接持股

122,500股

36个月

18 陈剑良 董事会秘书 2019.05.23-2022.05.22

直接持股353,100股，间接持股

117,700股

36个月

注：上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系通过平方亿利和贝特瑞进行持股。

上表披露有关人员持有股票自上市之日起的锁定期、 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本

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共有6名，分别为罗爱平、吴芳、谢宋

树、龙全安，刘京星和朱志军。

罗爱平、吴芳、谢宋树、龙全安、刘京星的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参见本节“三、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 。本公司其他核心技术人员在本次发行前的基本情

况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限售期限

1 朱志军 品质管理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684,800 36个月

注：上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系通过平方亿利进行持股。

上表披露有关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的锁定期、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

事项”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

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五、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实施的股权激励

1、股权激励方案设立

2018年3月30日，公司董事会制定了《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

司本次股权激励的方式为限制性股票，本次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总股数不超过1000万股（含

100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5.95%，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86元，

激励对象范围为公司当时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2018年4月16日，芳源环保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芳

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和《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本次股权激励方案的发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当时担任职务 认购数量（股）

认购单价（元/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罗爱平 董事长、总经理 2,352,600 2.86 6,699,836.00 现金

2 吴芳 董事、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 656,400 2.86 1,877,304.00 现金

3 谢宋树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977,800 2.86 2,796,508.00 现金

4 龚军 常务副总经理 449,400 2.86 1,285,284.00 现金

5 龙全安 副总经理 756,400 2.86 2,163,304.00 现金

6 张斌 副总经理 577,800 2.86 1,652,508.00 现金

7 刘京星 芳源金属总经理 599,200 2.86 1,713,712.00 现金

8 尹建国 董事长助理 321,000 2.86 918,060.00 现金

9 朱志军 品质总监 342,400 2.86 979,264.00 现金

10 林洁萍 财务总监 245,000 2.86 700,700.00 现金

11 陈剑良 董事会秘书 235,400 2.86 673,244.00 现金

12 许健勇 芳源金属副总经理 385,200 2.86 1,101,672.00 现金

13 陈万超 研发部部长 235,400 2.86 673,244.00 现金

14 许志华 财务经理兼总经理助理 235,400 2.86 673,244.00 现金

15 刘晓剑 采购总监 235,400 2.86 673,244.00 现金

16 邓立群 物资部经理 235,400 2.86 673,244.00 现金

17 张勇 业务部经理 256,800 2.86 734,448.00 现金

18 朱勤英 采购部经理 192,600 2.86 550,836.00 现金

19 陈少安 芳源新能源副总经理 175,000 2.86 500,500.00 现金

20 李芬 行政部经理 147,000 2.86 420,420.00 现金

21 李沃颖 分析工程师 128,400 2.86 367,224.00 现金

22 刘鉴潮 品质部经理 20,000 2.86 57,200.00 现金

23 林卫仪 职工代表监事、出纳 230,000 2.86 657,800.00 现金

24 欧海军 浸出车间主任 10,000 2.86 28,600.00 现金

2、股权激励方案变更

2019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45次会议，并提请2019年5月13日召开的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变更股权激励持股方式，仍在职的激

励对象应共同设立持股平台。 对于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根据

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该等人员将其因股权激励计划所获得公

司股份总数的25%转移至平方亿利，余下75%因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股份由个人持有。

此次变更后，股权激励对象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股权激励所获股

份数量（股）

当时担任

职务

按调整方案应转让至平

方亿利股份数（股）

实际转让至平方

亿利股份数（股）

剩余直接持有发行人股

权激励股份数（股）

1 罗爱平 2,352,600

董事长

、总经理

588,150 1,272,950 1,764,450

2 吴芳 656,400

董事、副总经理、

研究院院长

164,100 164,100 492,300

3 谢宋树 977,800

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

244,450 244,450 733,350

4 龚军 449,400 常务副总经理 449,400 -

5 龙全安 756,400

董事、

副总经理

189,100 189,100 567,300

6 张斌 577,800 副总经理 144,450 144,450 433,350

7 林洁萍 245,000 财务总监 61,250 61,250 183,750

8 陈剑良 235,400 董事会秘书 58,850 58,850 176,550

9 林卫仪 230,000 出纳 57,500 57,500 172,500

10 朱勤英 192,600 职工代表监事 48,150 48,150 144,450

11 刘京星 599,200 副总经理 149,800 149,800 449,400

12 陈少安 175,000

职工代表

监事

43,750 43,750 131,250

13 尹建国 321,000

董事长助理兼内

审部

部长

321,000 321,000 -

14 朱志军 342,400

品质管理中心常

务副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342,400 342,400 -

15 许健勇 385,200

技术管理中心副

总经理

385,200 385,200 -

16 陈万超 235,400

研究院

副院长

235,400 235,400 -

17 许志华 235,400 财务副总监 235,400 235,400 -

18 刘晓剑 235,400 - 235,400 -

19 邓立群 235,400 物资部经理 235,400 235,400 -

20 张勇 256,800 业务部经理 256,800 256,800 -

21 李芬 147,000

人力资源行政总

监

147,000 147,000 -

22 李沃颖 128,400 分析室主任 128,400 128,400 -

23 刘鉴潮 20,000

品质管理中心副

总经理

20,000 20,000 -

24 欧海军 10,000

浸出车间

主任

10,000 10,000 -

注1：刘晓剑、龚军在股权激励方案调整方案出台时已从公司离职。

注2：罗爱平实际转让给平方亿利的股份数量等于通过股权激励获得股份数量的25%与受让龚军离

职时转让的股份数量和刘晓剑离职时转让的股份数之和。

2019年6月21日，罗爱平、尹建国等出资设立平方亿利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司员工的持股平台。 根据平方亿利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决策机制，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委托普通合伙人罗爱平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 执行事务

合伙人权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平方亿利的基本情况、历次股权转让的确认情况如下：

（1）平方亿利基本情况

平方亿利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截至2021年6月22日，平方亿利出资人共计22名，均

为发行人在职员工。 其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目前在发行人任职

1 罗爱平 3,818,850 26.79 董事长、总经理

2 吴芳 492,300 3.45 董事、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

3 谢宋树 733,350 5.14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4 龙全安 567,300 3.98 董事、副总经理

5 刘京星 449,400 3.15 副总经理

6 张斌 433,350 3.04 副总经理

7 许健勇 1,155,600 8.11 技术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8 朱志军 1,027,200 7.21

品质管理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

9 尹建国 963,000 6.76 董事长助理兼内审部部长

10 张勇 770,400 5.40 业务部经理

11 林洁萍 183,750 1.29 财务总监

12 陈万超 706,200 4.95 研究院副院长

13 许志华 706,200 4.95 供应链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14 邓立群 706,200 4.95 物资部经理

15 陈剑良 176,550 1.24 董事会秘书

16 林卫仪 172,500 1.21 出纳

17 朱勤英 144,450 1.01 职工代表监事

18 陈少安 131,250 0.92 职工代表监事

19 李芬 441,000 3.09 人力资源行政总监

20 李沃颖 385,200 2.70 分析室主任

21 刘鉴潮 60,000 0.42 品质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22 欧海军 30,000 0.21 浸出车间主任

合计 14,254,050 100.00 —

（2）平方亿利的历史沿革

1）2019年6月，初始设立

2019年6月21日，罗爱平、吴芳等共22名自然人签署了《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各合伙人对合伙人的出资、合伙企业经营范围、期限、合伙事

务执行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9年6月21日，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平方亿利设立时，各合伙

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罗爱平 9,112,200 30.3740

2 吴芳 1,969,200 6.5640

3 谢宋树 2,933,400 9.7780

4 龙全安 2,269,200 7.5640

5 刘京星 1,797,600 5.9920

6 张斌 1,733,400 5.7780

7 许健勇 1,155,600 3.8520

8 朱志军 1,027,200 3.4240

9 尹建国 963,000 3.2100

10 张勇 770,400 2.5680

11 林洁萍 735,000 2.4500

12 陈万超 706,200 2.3540

13 许志华 706,200 2.3540

14 邓立群 706,200 2.3540

15 陈剑良 706,200 2.3540

16 林卫仪 690,000 2.3000

17 朱勤英 577,800 1.9260

18 陈少安 525,000 1.7500

19 李芬 441,000 1.4700

20 李沃颖 385,200 1.2840

21 刘鉴潮 60,000 0.2000

22 欧海军 30,000 0.1000

合计 30,000,000 100.0000

2）2019年8月，平方亿利第一次变更

2019年8月5日，平方亿利出具变更决定书，修改《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出资额及各合伙人出资额、合伙人退伙等条款进行修订。 同日，全体

合伙人签署了新的《江门市平方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9年8月5日，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备案登记通知书》（江登记内备字

[2019]第1900218281号），对平方亿利合伙协议进行备案。

此次变更后，平方亿利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罗爱平 3,818,850 26.79

2 吴芳 492,300 3.45

3 谢宋树 733,350 5.14

4 龙全安 567,300 3.98

5 刘京星 449,400 3.15

6 张斌 433,350 3.04

7 许健勇 1,155,600 8.11

8 朱志军 1,027,200 7.21

9 尹建国 963,000 6.76

10 张勇 770,400 5.40

11 林洁萍 183,750 1.29

12 陈万超 706,200 4.95

13 许志华 706,200 4.95

14 邓立群 706,200 4.95

15 陈剑良 176,550 1.24

16 林卫仪 172,500 1.21

17 朱勤英 144,450 1.01

18 陈少安 131,250 0.92

19 李芬 441,000 3.09

20 李沃颖 385,200 2.70

21 刘鉴潮 60,000 0.42

22 欧海军 30,000 0.21

合计 14,254,050 100.00

3、股权激励对象的流转、退出机制，以及股权管理机制

根据《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调整股权激励计划》及平方亿利

现行有效的《江门市平方有亿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下称“《平方

亿利合伙协议》” ）等内部规定，股权激励对象的流转、退出机制以及股权管理机制规定如

下：

序号 事项 条款内容摘要

1 平台内部流转机制 有限合伙人未经普通合伙人同意不得对外转让其持有的本企业财产份额。

2 股权激励计划限售期

激励对象在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60个月内不得对外转让持有股份，在限售期内，激励对象不得就

限售股份进行出售、交换、担保、设定任何负担或偿还任何债务，或就激励股份订立任何口头或书

面协议。

3 持股平台退出机制

有限合伙人在其取得芳源环保股份之日（从2018年7月23日计算，如晚于该日期取得股份的，以较

晚日期为准）起60个月内，如有限合伙人不再在芳源环保任职的（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准），应由合

伙企业将该有限合伙人所持全部财产份额对应的芳源环保股份转让给普通合伙人罗爱平，转让价

格为原认购价格*（1+1%*从2018年4月25日至在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之日止的满月数），同时，合

伙企业为该有限合伙人办理退伙手续。 如有限合伙人对芳源环保的出资晚于2018年4月25日的，

以较晚日期为准。

4

股权激励计划退出机

制

激励对象在考核期内（60个月）如因出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本计划

的资格，公司有权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以授予原价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

1、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

2、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或被辞退的；

3、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未经公司同意，擅自离职的；

4、激励对象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死亡；

5、董事会认定激励对象存在因不履行公司制度及其职务职责、违法犯罪、收受商业贿赂、谋取不当

利益、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公司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投资或经营活动等行为并对公司造成严重不利

影响的；

6、董事会认定激励对象对公司经营重大过错负有直接责任的；

7、激励对象未按照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8、激励对象未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锁定股份。

9、激励对象未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10、激励对象就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出售、交换、担保、设定任何负担或偿还任何债务，或就股

权激励股票订立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

11、激励对象因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未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5

持股平台股权管理机

制

本企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普通合伙人罗爱平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执行合伙

事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6

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

管理机制

1、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批准本计划的实施、变更和终止。

2、公司董事会是本激励计划的执行管理机构，负责拟订和修订本激励计划，报股东大会审批，并在

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

3、监事会是本计划的监督机构，对本计划的实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监

督。

4、平方亿利的实际控制人及平方亿利的锁定期

（1）平方亿利的实际控制人为罗爱平

截至2021年6月22日，罗爱平持有平方亿利26.79%合伙份额，且担任平方亿利的普通合

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根据《平方亿利合伙协议》约定，罗爱平作为平方亿利的普通合伙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平方亿利日常运营，并享有对处分平方亿利不动产、知识产权或

其他财产权利等事项的独立决定权，罗爱平在日常经营中可对平方亿利实施控制，故罗爱

平为平方亿利的实际控制人。

（2）平方亿利的锁定期

根据平方亿利出具的承诺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5、最近三年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公司最近三年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股份支付费用的计算依据 - -

参照2018年7月的外部投资者

12元/股的价格作为股权激励

的公允价确认股份支付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计入资本公积的累计金

额

5,027.00 3,199.00 1,371.00

本期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确认的费用总额 1,828.00 1,828.00 1,371.00

6、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控制权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及上市后的行权安

排

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三

节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之“五、发行人以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之“（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实施的股权激励” 之“5、最近三年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

上述股权激励将有利于公司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保持管理团队稳定性，让员工与公

司实现共同发展和收益，为公司未来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经制定、本次发行上市后实施的期权激励计划

发行人不存在本次发行前已经制定、本次发行上市后实施的期权激励计划。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428,740,000股， 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0,000,000股，全

部发行新股，本次发行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5.73%，本次发行前后发行

人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罗爱平 75,822,800 17.69 75,822,800 14.90 36个月

贝特瑞 48,030,000 11.20 48,030,000 9.44 12个月

五矿元鼎 48,000,000 11.20 48,000,000 9.44 12个月

中科白云 25,140,000 5.86 25,140,000 4.94 12个月

吴芳 17,148,600 4.00 17,148,600 3.37 36个月

袁宇安 15,046,100 3.51 15,046,100 2.96 36个月

新余隆盛 13,825,000 3.22 13,825,000 2.72 12个月

铭德隆盛 13,619,544 3.18 13,619,544 2.68 12个月

日信宝安 13,540,000 3.16 13,540,000 2.66 12个月

中科16号资管计划 12,300,000 2.87 12,300,000 2.42 12个月

平方亿利 9,502,700 2.22 9,502,700 1.87 36个月

李莉 8,778,000 2.05 8,778,000 1.73 12个月

乾和投资 8,600,000 2.01 8,600,000 1.69 12个月

中科零壹 7,092,000 1.65 7,092,000 1.39 12个月

梁海燕 6,826,000 1.59 6,826,000 1.34 12个月

正德隆盛 6,664,000 1.55 6,664,000 1.31 12个月

芜湖建信 6,600,000 1.54 6,600,000 1.30 12个月

宁波沅灏 6,500,000 1.52 6,500,000 1.28 12个月

先富投资 6,000,000 1.40 6,000,000 1.18 12个月

壹资时代 5,560,000 1.30 5,560,000 1.09 12个月

方正投资 5,000,000 1.17 5,000,000 0.98 12个月

富成创业 4,747,456 1.11 4,747,456 0.93 12个月

南粤鼎新 4,000,000 0.93 4,000,000 0.79 12个月

云珊投资 4,000,000 0.93 4,000,000 0.79 12个月

黄建新 3,740,000 0.87 3,740,000 0.74 12个月

凯得金融 3,600,000 0.84 3,600,000 0.71 12个月

鼎锋投资 3,500,000 0.82 3,500,000 0.69 12个月

中科一号 3,480,000 0.81 3,480,000 0.68 12个月

鼎锋资管 3,350,000 0.78 3,350,000 0.66 12个月

罗晓杰 2,800,000 0.65 2,800,000 0.55 12个月

罗晓茵 2,800,000 0.65 2,800,000 0.55 12个月

劲邦劲诚 2,760,000 0.64 2,760,000 0.54 12个月

零壹海岳 2,618,000 0.61 2,618,000 0.51 12个月

紫峰新金 2,000,000 0.47 2,000,000 0.39 12个月

嘉睿万杉 2,000,000 0.47 2,000,000 0.39 12个月

中广源商 1,850,000 0.43 1,850,000 0.36 12个月

中广创业 1,850,000 0.43 1,850,000 0.36 12个月

茗晖五期 1,822,000 0.42 1,822,000 0.36 12个月

王海涛 1,800,000 0.42 1,800,000 0.35 12个月

谢宋树 1,466,700 0.34 1,466,700 0.29 36个月

贾自强 1,400,000 0.33 1,400,000 0.28 12个月

朱乾宁 1,400,000 0.33 1,400,000 0.28 12个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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